
公司股东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了《股东减持

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股东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实施期限为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6月13日至2025年9月12日）。

公司于近日收到该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龙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6.13- 2025.7.4

减 持 均
价 （ 元/

股）

41.46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40.21-42.71

减 持 股 数
（股）

1,689,700

减 持
比例

1%

上述减持股份的来源:司法拍卖所得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龙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28,600
9,628,600

0

5.70
5.70
0

7,938,900
7,938,900

0

4.70
4.70
0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特此告

知。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7）。

2.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3.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告知函》。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300917 证券简称：特发服务 公告编号：2025-044

深圳市特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星

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工业南路508号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海波先生

6.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2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1,613,613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42.7312%。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名，

代表股份 110,203,907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 42.191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6名，代表股份1,409,70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份的0.539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111,448,913
107,200
57,500

通过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8524%
0.0960%
0.051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红军、鲁放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89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5-038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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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0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5-060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集体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
cninfo.com.cn）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minfinance@minmetals.
com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8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业务展望，根据实

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统一安排，公司将于2025年9月29
日下午 15:00-17:00参加中国五矿控股上市公司 2025年半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

“本次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二）召开地点：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
cninfo.com.cn）

（三）召开方式：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赵立功先生，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辉先生，财务总监叶志翔先生，独立

董事王彦超先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或“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在线观看本次业绩说明会视频直播，并可与公司同步进行网络文字互动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minfinance@minmetals.
com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0167200
传真：010-60167207
邮箱：minfinance@minmetal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及

“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390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5-062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第九届

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辞职情况

（一）董事提前辞职的基本情况

姓名

梁建波

离任
职务

董 事 、董 事
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委员

离任
时间

2025 年 9
月12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8 月 6
日

离 任 原
因

工作
调

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

公司党委副
书记；五矿
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董事辞职对公司的影响

梁建波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去董事、董事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梁建波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

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二、职工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近期修订《公司章程》，并设职工董事 1名。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第三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梁建波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其任期自2025年9月12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梁建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梁建波先生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梁建波先生简历

梁建波，男，1969年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硕士学位，高级统计师。曾任五

矿总公司企划部部门副科长，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企业规划发展部统计分析部部门经理，中国

五矿集团公司企业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等职务。

自2025年3月起曾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五矿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600390 证券简称：五矿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5-061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3号五矿广场C111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66
2,325,653,712

51.70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立功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陈辉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1,164,717
比例（%）

98.0870

反对

票数

43,413,975
比例（%）

1.8667

弃权

票数

1,075,020
比例（%）

0.046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2,228,599
比例（%）

99.4227

反对

票数

12,384,893
比例（%）

0.5325

弃权

票数

1,040,220
比例（%）

0.044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0,742,317
比例（%）

98.0688

反对

票数

43,874,375
比例（%）

1.8865

弃权

票数

1,037,020
比例（%）

0.0447
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1,579,579
比例（%）

99.3948

反对

票数

12,880,213
比例（%）

0.5538

弃权

票数

1,193,920
比例（%）

0.051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
监事会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4,100,675

195,164,557

163,678,275

194,515,537

比例（%）

78.6715

93.5638

78.4690

93.2527

反对

票数

43,413,975

12,384,893

43,874,375

12,880,213

比例（%）

20.8130

5.9374

21.0338

6.1749

弃权

票数

1,075,020

1,040,220

1,037,020

1,193,920

比例（%）

0.5155

0.4988

0.4972

0.57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

议案1、2、3
2、关联交易议案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程、李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823 证券简称：凯中精密 公告编号：2025-042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

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会议选举吴琪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吴琪女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规定。

吴琪女士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之后，不再担任非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不

变。本次选举通过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吴琪女士，1963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工学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师、日本风工学研究所工程师、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

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目前，吴琪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568,359股，占比0.48%。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吴瑛女士系吴琪女士之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张浩宇先生系吴琪女士之姐

夫。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吴琪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琪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823 证券简称：凯中精密 公告编号：2025-043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规划四路1号公司大楼5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浩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3人，代表股份数

147,208,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303%。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数 143,424,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77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9人，代表股份数 3,784,5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2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0人，代表股

份数4,045,3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20%。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数 260,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9人，代表股份数 3,784,5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25%。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440,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80%；反对

76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9%；弃权 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6,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055%；反对765,
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203%；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或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440,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78%；反对

65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6%；弃权 11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6,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981%；反对65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02%；弃权118,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17%。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438,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67%；反对

64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14%；弃权 12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4,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9561%；反对649,
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28%；弃权12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12%。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610,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34%；反对

48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65%；弃权 11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6,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2053%；反对480,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802%；弃权11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44%。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594,3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26%；反对

49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69%；弃权 11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30,9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8123%；反对496,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09%；弃权118,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68%。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768,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0%；反对

32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1%；弃权 11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4,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05,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209%；反对322,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745%；弃权11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45%。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609,1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7%；反对

4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2%；弃权 11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45,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782%；反对481,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074%；弃权117,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44%。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丹、叶晔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地点：广州保税区保盈南路22号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红星先生

5、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67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277,507,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65.2598%。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6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50,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本总额的1.28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228,808,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53.807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

0.00002%。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8,699,02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11.4523%。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共16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49,9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额的1.2816%。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拟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云擎智造基地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7,495,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反对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38,0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7798%；反对1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853%；弃权

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49%。

2、《关于修订〈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77,487,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9%；反对1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弃权

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杨蓉律师、李慧敏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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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股东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白云”）

持有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5,1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510,173,053股的4.93%），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2022年8月8日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6月10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股东中

科白云计划根据市场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00,
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为自公司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科白云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9月12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中科白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25,140,000股

4.9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1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0日

400,000股

2025年6月13日～2025年9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400,000股

6.00～6.79元/股
2,492,047.26元

未完成：4,700,000股

0.08%
不超过：1%
24,740,000股

4.8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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